
不動產產權系列                ☆ 獲經濟部全國第三名「金照獎」 ☆ 獲勞動部 TTQS 訓練機構「銅牌獎」☆  

土地、建物、資產活化【法律篇】 

權 利 關 係 人 必 知 的 法 律 陷 阱 

目標 

 資產不是無法運用，而是您準備好風險評估了? 

 把風險講清楚，進行資產活化、土地建物處分才能安心 

 歡迎與會者提出《不動產》相關問題，於現場與律師交流 

民國 115 年 
 
 

04 月 17 日 
 
 

(五) 
 
 

09:10-12:10 
 

13:10-16:10 

一、 【共有】處分風險與法律面爭議 

 名字在權狀上，卻不能自己決定 

 分別共有、單獨所有、處分有那些陷阱 

 人走了，信託怎麼辦？以為信託能避開問題，原來風險正要開始 

 共有優先承購-買賣無效、交易破局、訴訟風險、交易地雷 

二、 【使用、越界、占用】法律風險提示與建議 

 他人不動產越界-你不處理，風險在你身上 

 土地被不明建物占有-主張權利、錯失時效、舉證困難 

 共有不動產「多數決」可能被迫接受結果 

 共有的負擔歸屬-權利關係人可能替他人承擔成本 

三、 【都市更新陷阱】法律風險提示與建議 

 起造人變更-權利關係人可能承擔更高風險 

 合建契約分配比例-看似談妥卻暗藏危機 

四、 【不動產時事】面臨風險與法律關係剖析 

 產權確保-你以為的不動產信託，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樣 

 資金到位≠工程完工?建商倒閉後，誰來接手？續建? 

 是交易還是擔保？表面合法，實際有風險 

 真買賣？假買賣？附買回權背後的風險 

 是讓與？還是擔保？是過戶?是借款？一旦出事，代價極高 

邀請 

 李律師 

 本中心合作十多年不動產律師 

 ☆☆☆☆☆好評推薦! 專業律師用白話與案例，讓您一聽就懂法律風險 

土地建物資產活化【法律篇】權利關係人必知的法律陷阱:民115年04月17 日(五) 

土地建物資產活化【財務篇】權利關係人的財務與風險:民115年05月29 日(五) 

  土地建物資產活化【評估篇】投資人、權利關係人必知:民115年06月12 日(五) 



土地、建物、資產活化【法律篇】權利關係人必知的法律陷阱 ⺠ 115 年 04 月 17 日 

◆官網 WWW.CLPTC.COM◆信箱 CLPTC@CLPTC.COM 電話客服時間，上班日下午 01:30-04:30/其他時間，請您使用電子郵件聯絡 

□ 我已經是會員、老客戶、舊生，使用本表格或至官網線上報名 
    （曾參加過本中心活動者，請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聯絡電話即可，若個人資料有變動者煩請更新。） 

購買者 

機關/公司：                                 部門：                      V我已閱讀購買須知規定，並同意該規定事項後進行購買 /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辦理 

電話：（    ）                  分機        傳真：（    ）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手機                             E-mail                         費用試算 

 會員/舊生，必填    

 

 會員/舊生，必填    

 

【新生、第⼀次購買、非會員 - 請勿使用本表格】 
請 您 使 用 系 統 W W W . C L P T C . C O M 、 官 網 首 頁 下 載 電 子 報 名 表 E X C E L L

積分 □公務人員 請務必於活動結束後 10 天內上網查詢您的積分登錄，若您未取得積分請務必來電聯繫，逾 10 天將無法受理登錄。        

證書 □全程參與，免費授予證書 / 若資料不全、或日後、或活動日後申請補發者，酌收行政作業費 200 元。 

團體聯絡人姓名：                   電話：                    E-mail：                  @                                  

發票統一編號:                            (必填，申請經費核銷使用)                         □ 自費參加，不需要加註統一編號 

☆統一發票開立方式，會依團體開立☆  (例如:購買 3 位，則會開立 1 張發票) 

☆3 要件均符合為團體 1.來電說明貴單位團體人數 2.開立相同統一編號發票 3.二位以上一起報名「同一堂活動」/無法跨課使用團體優惠☆ 

活動定價民 115 年 04/10 起繳費□ 4500/人【 Y20260417B】  

優惠票民 115 年 04/09 前完成繳費□ 1 人 4200 元/人 □ 2-3 人團購 4100 元/人 □ 4 人以上團購 3900 元/人 

發票 

& 

繳費 

ATM/網銀/轉帳/臨櫃匯款請您繳費後將本表、您的帳號後五碼或單據 e 至 CLPTC@CLPTC.COM。請來信告知以覆核確認。 

發票開立單位:中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 2474-0011 

* 本 活 動 名 額 有 限 ， 提 前 繳 費 能 為 您 保 留 名 額 與 準 備 資 料 ； 恕 不 受 理 現 場 現 金 及 後 繳 ， 請 您 見 諒 *

購買 

& 

退票 

【須知與約定】請您確認行程過後再進行購買【無補參加機制，請您留意個人行程規劃】。相關約定於您購買時成立。  
1.活動日前將 Email 寄發通知證及正確地點，若活動日之三日前未收到通知信件，可能有漏信或系統擋信情形，請您來電連繫。 
2.本主辦單位擁有「調整主講人、修訂內容、受理購買及未達活動人數時取消活動辦理」之權力。 

3.尊重智慧財產權，恕不提供電子檔案，以書面為準，現場請勿錄音、錄影、拍照。 

4.無法出席之退票說明：於繳費起至座談日「四個工作日之前」申請退票者，退票金額為繳費金額扣除活動定價 10％之(退費作業暨會計金流處
理費)。請您評估安排您的行程後辦理購買繳費。【前三個工作日起】、【當日】與【活動期間】，因相關採購作業與客

製需求皆已完成，恕不受理退票及更換時間。全額繳費後無法出席者，將寄書面資料與發票給您，請您體諒與瞭解。 

5.個資蒐集:活動參與、身分確認、提供服務、聯絡通知、行銷、客戶管理。若未能提供相關資料，將無法參加或提供相關服務與訊息。 

※ 請您詳閱上述購買須知，購買即表示您同意本中心購買須知之規定，其他相關購買應注意事項，請上本中心網站查詢或來電洽詢 ※ 

諮詢 

座談 

地點 

☆暫定1-台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107號/捷運松山新店線公館站2號，銘傳國小與基隆路步行3至5分鐘 

☆暫定2-淡江大學台北校園/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199巷5號/捷運東門站5號出口，迴轉走麗水街步行約5分鐘，白色建築物 

☆地點-可能依人數於台北市區合宜調整，【當週之週二-公告於官網】，請您體諒與自行上官網查看確認 

☆憑證入場-請您印出或手機截圖-我們e給您的【出席證、個人專屬報到編碼】 / 活動日之三天前若未收到，請您務必來電或來信聯繫 

繳費單據黏貼處

手機/網銀/ATM轉帳，請提供轉帳日期      月     日 轉出帳號末五碼【                  】備註欄:請填學員大名轉出金額             元 

【更多精采活動 QR code】本活動名額有限，提前繳費能為您保留名額；恕不受理現場現金及日後繳費，請您見諒 

請您務必來電確認報名成功/信箱 CLPTC@CLPTC.COM 電話客服，上班日下午01:30-04:30/其他時間，請您使用電子郵件聯絡
 



不動產產權系列        ☆ 獲經濟部全國第三名「金照獎」 ☆ 獲勞動部 TTQS 訓練機構「銅牌獎」☆  

土地、建物、資產活化【財務篇】 

權 利 關 係 人 的 財 務 與 風 險 

目標 
 提升專案的投資判斷力、降低風險、收益可量化 

 熟悉都更、危老、合建、合作開發的財務操作能力 

民國 115 年 
 
 

05 月 29 日 
 
 

(五) 
 
 

09:10-12:10 
 

13:10-16:10 

一、 【開發活化與財務評估】-收益可量化、風險管控 
 開發容積與量體規劃? 
 如何判斷-開發容積架構最優化？ 
 容積獎勵、容積移轉、增額，你都清楚嗎？ 
 建築量體規劃上，能兼顧法規、收益與風險嗎？ 
 你是否完整掌握土地開發成本與費用？ 
 如何判斷合理地價?土地價格成本合理？ 
 可以計算開發專案的潛在收益嗎？ 
 公有土地有哪些開發活化方式？你是否熟悉 
 機關的開發活化方式，哪些可行、哪些風險較高？ 
 在各種活化方案中，如何判斷最適合的？ 
 不同活化策略對收益和風險的影響？ 

二、 【合作開發與財務效益】-都更、危老、合建、合作開發 
 都市更新與危老重建的容積效益? 
 都更案件可以取得哪些容積獎勵，你清楚嗎？ 
 都更容積如何轉化為開發效益？你能判斷嗎？ 
 危老重建的容積獎勵政策，你知道其適用範圍與限制？ 
 危老重建容積能為專案帶來多少財務效益？你會評估？ 
 合作開發權益分配? 
 權利變換與合建分配，如何計算各方權益？ 
 合作開發成本與費用如何認列？會影響專案回報？ 
 選配時，你知道如何最大化收益?降低風險？ 
 折現、報酬評估?如何運用於開發中？ 
 開發財務評估方法，如何選擇最合適的方法?  

邀請 

本中心特聘-資產開發決策顧問、專業估價師、任職於世界型國際房產顧問公司 

 土地資產活化、辦理協助招商、投資者評估與參與競標 

 專業團隊洞察市場趨勢，精準預測未來的發展，豐富的個案經驗，協助您不動產評估與決策 

土地建物資產活化【法律篇】權利關係人必知的法律陷阱:民115年04月17 日(五) 

土地建物資產活化【財務篇】權利關係人的財務與風險:民115年05月29 日(五) 

土地建物資產活化【評估篇】投資人、權利關係人必知:民115年06月12 日(五) 



土 地 、 建 物 、 資 產 活 化 【 財 務 篇 】 權 利 關 係 人 的 財 務 與 風 險 ⺠ 1 1 5 年 0 5 月 2 9  日 

◆官網 WWW.CLPTC.COM◆信箱 CLPTC@CLPTC.COM 電話客服時間，上班日下午 01:30-04:30/其他時間，請您使用電子郵件聯絡 

□ 我已經是會員、老客戶、舊生，使用本表格或至官網線上報名 
    （曾參加過本中心活動者，請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聯絡電話即可，若個人資料有變動者煩請更新。） 

購買者 

機關/公司：                                 部門：                      V我已閱讀購買須知規定，並同意該規定事項後進行購買 /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辦理 

電話：（    ）                  分機        傳真：（    ）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手機                             E-mail                         費用試算 

 會員/舊生，必填    

 

 會員/舊生，必填    

 

【新生、第⼀次購買、非會員 - 請勿使用本表格】 
請 您 使 用 系 統 W W W . C L P T C . C O M 、 官 網 首 頁 下 載 電 子 報 名 表 E X C E L L

積分 □公務人員 請務必於活動結束後 10 天內上網查詢您的積分登錄，若您未取得積分請務必來電聯繫，逾 10 天將無法受理登錄。        

證書 □全程參與，免費授予證書 / 若資料不全、或日後、或活動日後申請補發者，酌收行政作業費 200 元。 

團體聯絡人姓名：                   電話：                    E-mail：                  @                                  

發票統一編號:                            (必填，申請經費核銷使用)                         □ 自費參加，不需要加註統一編號 

☆統一發票開立方式，會依團體開立☆  (例如:購買 3 位，則會開立 1 張發票) 

☆3 要件均符合為團體 1.來電說明貴單位團體人數 2.開立相同統一編號發票 3.二位以上一起報名「同一堂活動」/無法跨課使用團體優惠☆ 

活動定價民 115 年 05/20 起繳費□ 4600/人【 Y20260529B】  

優惠票民 115 年 05/19 前完成繳費□ 1 人 4300 元/人 □ 2-3 人團購 4100 元/人 □ 4 人以上團購 4000 元/人 

發票 

& 

繳費 

ATM/網銀/轉帳/臨櫃匯款請您繳費後將本表、您的帳號後五碼或單據 e 至 CLPTC@CLPTC.COM。請來信告知以覆核確認。 

發票開立單位:中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 2474-0011 

* 本 活 動 名 額 有 限 ， 提 前 繳 費 能 為 您 保 留 名 額 與 準 備 資 料 ； 恕 不 受 理 現 場 現 金 及 後 繳 ， 請 您 見 諒 *

購買 

& 

退票 

【須知與約定】請您確認行程過後再進行購買【無補參加機制，請您留意個人行程規劃】。相關約定於您購買時成立。  
1.活動日前將 Email 寄發通知證及正確地點，若活動日之三日前未收到通知信件，可能有漏信或系統擋信情形，請您來電連繫。 

2.本主辦單位擁有「調整主講人、修訂內容、受理購買及未達活動人數時取消活動辦理」之權力。 
3.尊重智慧財產權，恕不提供電子檔案，以書面為準，現場請勿錄音、錄影、拍照。 

4.無法出席之退票說明：於繳費起至座談日「四個工作日之前」申請退票者，退票金額為繳費金額扣除活動定價 10％之(退費作業暨會計金流處

理費)。請您評估安排您的行程後辦理購買繳費。【前三個工作日起】、【當日】與【活動期間】，因相關採購作業與客
製需求皆已完成，恕不受理退票及更換時間。全額繳費後無法出席者，將寄書面資料與發票給您，請您體諒與瞭解。 

5.個資蒐集:活動參與、身分確認、提供服務、聯絡通知、行銷、客戶管理。若未能提供相關資料，將無法參加或提供相關服務與訊息。 

※ 請您詳閱上述購買須知，購買即表示您同意本中心購買須知之規定，其他相關購買應注意事項，請上本中心網站查詢或來電洽詢 ※ 

諮詢 

座談 

地點 

☆暫定1-台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107號/捷運松山新店線公館站2號，銘傳國小與基隆路步行3至5分鐘 

☆暫定2-淡江大學台北校園/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199巷5號/捷運東門站5號出口，迴轉走麗水街步行約5分鐘，白色建築物 

☆地點-可能依人數於台北市區合宜調整，【當週之週二-公告於官網】，請您體諒與自行上官網查看確認 

☆憑證入場-請您印出或手機截圖-我們e給您的【出席證、個人專屬報到編碼】 / 活動日之三天前若未收到，請您務必來電或來信聯繫 

繳費單據黏貼處

手機/網銀/ATM轉帳，請提供轉帳日期      月     日 轉出帳號末五碼【                  】備註欄:請填學員大名轉出金額             元 

【更多精采活動 QR code】本活動名額有限，提前繳費能為您保留名額；恕不受理現場現金及日後繳費，請您見諒 

請您務必來電確認報名成功/信箱 CLPTC@CLPTC.COM 電話客服，上班日下午01:30-04:30/其他時間，請您使用電子郵件聯絡
 



不動產產權系列        ☆ 獲經濟部全國第三名「金照獎」 ☆ 獲勞動部 TTQS 訓練機構「銅牌獎」☆  

土地、建物、資產活化【評估篇】 

投 資 人 、 權 利 關 係 人 必 知 

目標 

 「建築開發不是我專業，我不需要懂」??? 

 「號稱好地段」，卻因法規限制無法蓋→資金無法回收 

 買了地，結果土地屬於○○區、○地→根本無法開發 

 看似鄰近交通樞紐，實際上:路寬、建築高度受限→建蔽率、收益大幅下降 

 不懂容積率、鄰棟間距限制，建照被駁回→放款風險暴增 

 「潛力基地」，需要大規模退縮、拆遷→開發成本超出預算，利潤被壓縮 

民國 115 年 
 
 

06 月 12 日 
 
 

(五) 
 
 

09:10-12:10 
 

13:10-16:10 

一、步驟 1《建築識圖-您需要看懂》 
 基本建築圖面識讀能力 
 理解圖說內容：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測量圖 
 能初步判斷建築規劃是否合理，避免高估土地價值 

二、步驟 2《基地可開發性-您必須知道》 
 土地是否符合使用管制與法規要求 
 若受《都市計畫法》管制，需要那些掌握重點 
 若受《國土計畫法》管制，需要注意哪些規範 
 土地使用分區限制、容許開發項目與合法用途 

三、步驟 3《開發效益與量體計算-您要會算》 
 面前道路寬度、建築高度限制 
 容積率與建蔽率計算 
 容積管制及量體限制 
 建築面積與樓地板面積的認定 
 不得計入建築面積的項目 
 建築量體放寬規定 
 鄰棟間距限制 

四、步驟 4《建築開發管制流程-您應初步了解》 
 規劃設計階段的可行性 
 建照申請流程 
 核發建照及可能延誤的風險 

邀請 本中心特聘-建築師+建管專家:手把手教您判斷可開發性、揭露土地陷阱 

土地建物資產活化【法律篇】權利關係人必知的法律陷阱:民115年04月17 日(五) 

土地建物資產活化【財務篇】權利關係人的財務與風險:民115年05月29 日(五) 

土地建物資產活化【評估篇】投資人、權利關係人必知:民115年06月12 日(五) 



土 地 、 建 物 、 資 產 活 化 【 評 估 篇 】 投 資 人 、 權 利 關 係 人 必 知 ⺠ 1 1 5 年 0 6 月 1 2  日 

◆官網 WWW.CLPTC.COM◆信箱 CLPTC@CLPTC.COM 電話客服時間，上班日下午 01:30-04:30/其他時間，請您使用電子郵件聯絡 

□ 我已經是會員、老客戶、舊生，使用本表格或至官網線上報名 
    （曾參加過本中心活動者，請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聯絡電話即可，若個人資料有變動者煩請更新。） 

購買者 

機關/公司：                                 部門：                      V我已閱讀購買須知規定，並同意該規定事項後進行購買 /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辦理 

電話：（    ）                  分機        傳真：（    ）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手機                             E-mail                         費用試算 

 會員/舊生，必填    

 

 會員/舊生，必填    

 

【新生、第⼀次購買、非會員 - 請勿使用本表格】 
請 您 使 用 系 統 W W W . C L P T C . C O M 、 官 網 首 頁 下 載 電 子 報 名 表 E X C E L L

積分 □公務人員 請務必於活動結束後 10 天內上網查詢您的積分登錄，若您未取得積分請務必來電聯繫，逾 10 天將無法受理登錄。        

證書 □全程參與，免費授予證書 / 若資料不全、或日後、或活動日後申請補發者，酌收行政作業費 200 元。 

團體聯絡人姓名：                   電話：                    E-mail：                  @                                  

發票統一編號:                            (必填，申請經費核銷使用)                         □ 自費參加，不需要加註統一編號 

☆統一發票開立方式，會依團體開立☆  (例如:購買 3 位，則會開立 1 張發票) 

☆3 要件均符合為團體 1.來電說明貴單位團體人數 2.開立相同統一編號發票 3.二位以上一起報名「同一堂活動」/無法跨課使用團體優惠☆ 

定價民 115 年 06/03 起繳費□4500/人【 Y20260612A】 買 地 /貸 款 -不 懂 規 則 就 出 手 ？ 避 免 您 上 千 萬 損 失 ！

優惠票民 115 年 06/02 前完成繳費□ 1 人 4300 元/人 □ 2 人團購 4100 元/人 □ 3 人以上團購 4000 元/人 

發票 

& 

繳費 

ATM/網銀/轉帳/臨櫃匯款請您繳費後將本表、您的帳號後五碼或單據 e 至 CLPTC@CLPTC.COM。請來信告知以覆核確認。 

發票開立單位:中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 2474-0011 

* 本 活 動 名 額 有 限 ， 提 前 繳 費 能 為 您 保 留 名 額 與 準 備 資 料 ； 恕 不 受 理 現 場 現 金 及 後 繳 ， 請 您 見 諒 *

購買 

& 

退票 

【須知與約定】請您確認行程過後再進行購買【無補參加機制，請您留意個人行程規劃】。相關約定於您購買時成立。  
1.活動日前將 Email 寄發通知證及正確地點，若活動日之三日前未收到通知信件，可能有漏信或系統擋信情形，請您來電連繫。 

2.本主辦單位擁有「調整主講人、修訂內容、受理購買及未達活動人數時取消活動辦理」之權力。 
3.尊重智慧財產權，恕不提供電子檔案，以書面為準，現場請勿錄音、錄影、拍照。 

4.無法出席之退票說明：於繳費起至座談日「四個工作日之前」申請退票者，退票金額為繳費金額扣除活動定價 10％之(退費作業暨會計金流處

理費)。請您評估安排您的行程後辦理購買繳費。【前三個工作日起】、【當日】與【活動期間】，因相關採購作業與客
製需求皆已完成，恕不受理退票及更換時間。全額繳費後無法出席者，將寄書面資料與發票給您，請您體諒與瞭解。 

5.個資蒐集:活動參與、身分確認、提供服務、聯絡通知、行銷、客戶管理。若未能提供相關資料，將無法參加或提供相關服務與訊息。 

※ 請您詳閱上述購買須知，購買即表示您同意本中心購買須知之規定，其他相關購買應注意事項，請上本中心網站查詢或來電洽詢 ※ 

諮詢 

座談 

地點 

☆暫定1-台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107號/捷運松山新店線公館站2號，銘傳國小與基隆路步行3至5分鐘 

☆暫定2-淡江大學台北校園/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199巷5號/捷運東門站5號出口，迴轉走麗水街步行約5分鐘，白色建築物 

☆地點-可能依人數於台北市區合宜調整，【當週之週二-公告於官網】，請您體諒與自行上官網查看確認 

☆憑證入場-請您印出或手機截圖-我們e給您的【出席證、個人專屬報到編碼】 / 活動日之三天前若未收到，請您務必來電或來信聯繫 

繳費單據黏貼處

手機/網銀/ATM轉帳，請提供轉帳日期      月     日 轉出帳號末五碼【                  】備註欄:請填學員大名轉出金額             元 

【更多精采活動 QR code】本活動名額有限，提前繳費能為您保留名額；恕不受理現場現金及日後繳費，請您見諒 

請您務必來電確認報名成功/信箱 CLPTC@CLPTC.COM 電話客服，上班日下午01:30-04:30/其他時間，請您使用電子郵件聯絡
 



中華國⼟建設⼈才育成中⼼    社團法⼈中華專業⼈才協會        【2026/⺠115年 團 體 報 名 表】

請於官網首頁/最新消息處

下載本表格-以進行報名作業

https://www.clptc.com

https://www.clptc.com/3-1-

News_Info.asp#623

EXCELL檔案填畢之後，請您 e-

mail至 : clptc@clptc.com

2025年適用

開課

日期
名稱 姓名* Email* 手機* 市話* 單位*公司大名 部門 職稱 性別 公務員

身份証號-

公務員必填

統一編號

必填

繳費

金額

繳費

日期

您的繳費

帳戶

後五碼

Y20260111A 藝文採購解析應用專班 劉** ******@gmail.com 098********* 02-253****** 立法院** 採購組 採購官 女 否 F23456789 12345678

以上  範本參考 (因係由系統自動開立，一筆團體訂單對應一張發票)

紅色*必填，謝謝，欄位自行增加

報名單位聯絡人 Email* 手機* 市話*

趙OO clptc@gmail.com 0987-0000000 02-23628111

備註

核銷
憑證

繳費
方式

報名
須知

■ 請您先安排與提供報名者資訊，我們會對「錄取者」、「確認參與者」後，向您提供帳號資訊 / 警語：非透過官方信件通知者，請勿自行轉帳
■ 網銀ATM / ATM轉帳 / 銀行匯款              ☆ 繳款後~請來信回覆戶名、後五碼與匯款日期

※ 請您詳閱報名資訊，確認您行程，同意後再進行報名繳費。相關約定於您報名繳費時成立 ※
※ 二位以上一起報名”同一堂課程”，可以適用團體價 / 團體優惠價，無法跨課程使用
※ 若您沒收到報名成功確認信，請您來信(通常中心回覆信給您都會收到)或下午來電由資管人員協助 ※
※ 請多利用客服信箱CLPTC@CLPTC.COM回覆繳費資訊-提供您的帳戶後五碼(匯款備註請寫上~學員姓名) ※
※ 以上相關您報名繳費確認或異動來信，我們都會回覆您，請務必確認您的EMAIL與中心是暢通 ※
※ 若您使用GMAIL、YAHOO信箱，請務必注意垃圾桶，並務必將中心信箱改成信任郵件。 若貴機關有檔信機制，請洽貴單位的MIS開放權限 ※

1. 【活動通知】:開課前將Email上課通知(報到時出示入場)及正確上課地點，若開課日之三日前未收到通知信，可能有漏信或系統擋信或報名沒成功，請您來電連繫。
2. 【活動調整】:主辦單位有「調整講師、修訂課程內容、更換場地、受理報名及未達開課人數時取消課程辦理」之權力。
3. 【智財個資】:為尊重講師智財權與參與人員個資，恕不提供講義電子檔，現場請勿錄音、照相、錄影、直播，以及任何侵犯智慧財產權與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行為。
4. 【退費規定】:無法出席之退費，請於報名繳費起至開課日之【前四個工作日】之前申請退費者，退費金額為繳費金額扣除課程定價10％之退費作業暨會計金流處理費。請您評估安排您的行程後辦理報名與繳費。因相關資源調度皆數月前邀約策劃，非常
不易，屬因時勢學習需求之藝文專業實務研討活動(如同演唱會、路跑、旅行團活動，皆有特定主題探討，非循環式課程)，相關報名者個人之採購作業與客製需求均已完成，開課日之【前三個工作日起】、【開課當日】與【課程開課期間】，恕不受理【退
費】、【更換課程】及【更換講座時間】。繳全額費用後當日無出席者【NO SHOW】，本中心將寄書面資料與發票給您，請您體諒與瞭解。

※ 【個資蒐集】:課程參與、身分確認、提供服務、聯絡通知、行銷、客戶管理。若未能提供相關資料，將無法參加或提供相關服務與訊息 ※
※ 【參訓證明】:全程參與者將授予【證書】。若學員於上課當日未親自領取、或遺失、或日後申請補發者，證書之行政工本費用為200元 ※
※ 【團體報名】：(1)線上報名 (2)上本中心官網下載團報表 (3)請來電洽詢。   【註1】團報需有統一聯絡人    【註2】開立相同統一編號之發票 ※
※  請您詳閱上述報名須知與約定，報名即表示您同意本中心報名須知之規定，若有疑問歡迎來電洽詢 ※

請詳細閱讀報名須知規定，並同意該規定事項後再進行報名 / 報名者同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填畢之後，請您e-mail至 : clptc@clptc.com/電話:02-23628111教務組

■ 開立原則，團體者共計一張發票，請於活動當天現場領取(由系統自動開立，一筆團體訂單對應一張發票)
■ 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規定，發票一經開立不得更改，對於買方名稱及統一編號不得任意更改或應買方要求改開其他營利事業及統一編號。


